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461號

原      告  陳秀珠 

被      告  陳茂裕 

            陳怡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合會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陳怡靜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5日參加以原告為會首之互

助會（下稱系爭互助會），約定每會會款新臺幣（下同）2

萬元，會員含會首共33會，採內標制，於每月5日開標，被

告陳茂裕以其女兒被告陳怡靜名義入會，且於110年1月5日

以5,800元得標，得標金額50萬0,800元，原告送得標金時被

告父女均在現場，但被告110年9月5日起未繳死會會款共17

期34萬元，爰依民法合會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34萬元及自112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陳茂裕：伊不知道原告告的理由是什麼，伊沒有欠原告，

且這件根本跟伊女兒被告陳怡靜沒關係，伊之前跟原告

3、4個會了，第1個會用伊的名字，後來用伊女兒的名

字，會腳是伊。會頭原告沒有來收錢，不是伊不繳，是原

告跑路了，原告每個死會他都有告，否認原告有把會錢給

伊和伊女兒，原告提告其他會腳的訴訟，別的法院都已經

判原告輸了，原告還要來告等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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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為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

（二）陳怡靜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按，民法第709條之3規定：「（第1項）合會應訂立會單…

（第2項）前項會單，應由會首及全體會員簽名，記明年月

日，由會首保存並製作繕本，簽名後交每一會員各執一份。

（第3項）會員已交付首期會款者，雖未依前二項規定訂立

會單，其合會契約視為已成立。」、民法第709條之9規定：

「（第1項）因會首破產、逃匿或有其他事由致合會不能繼

續進行時，會首及已得標會員應給付之各期會款，應於每屆

標會期日平均交付於未得標之會員。但另有約定者，依其約

定。」。

五、查，原告對於系爭互助會有因會首破產、逃匿或有其他事由

致合會不能繼續進行之事實，不為爭執，且有司法院外網可

查之公開資訊，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壢簡字第1341

號、第1435號判決書查詢兩件可參，可認系爭互助會確實屬

於不能繼續進行者，在查無特別約定情況下，僅有未得標會

員得向會首及已得標會員請求給付，非可由原告向其所稱已

得標會員者求為給付。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合會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4萬元

本、息，俱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

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應附理由並應添具繕本2件，及繳納第二審上訴費用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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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5元，並應補繳第一審起訴裁判費新臺幣570元（依民事訴訟

法第77條之2第2項，僅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

者，不併算其價額，故本件應計算自民國112年1月5日起至起訴

前一日即113年4月29日之利息請求，訴訟標的價額包含本金為36

萬2,388元，應收3,970元，扣除原告已繳3,400元，尚欠570

元），請與第二審上訴費【分開】兩張單據繳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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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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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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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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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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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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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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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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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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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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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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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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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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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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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461號
原      告  陳秀珠  
被      告  陳茂裕  
            陳怡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合會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陳怡靜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5日參加以原告為會首之互助會（下稱系爭互助會），約定每會會款新臺幣（下同）2萬元，會員含會首共33會，採內標制，於每月5日開標，被告陳茂裕以其女兒被告陳怡靜名義入會，且於110年1月5日以5,800元得標，得標金額50萬0,800元，原告送得標金時被告父女均在現場，但被告110年9月5日起未繳死會會款共17期34萬元，爰依民法合會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4萬元及自112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陳茂裕：伊不知道原告告的理由是什麼，伊沒有欠原告，且這件根本跟伊女兒被告陳怡靜沒關係，伊之前跟原告3、4個會了，第1個會用伊的名字，後來用伊女兒的名字，會腳是伊。會頭原告沒有來收錢，不是伊不繳，是原告跑路了，原告每個死會他都有告，否認原告有把會錢給伊和伊女兒，原告提告其他會腳的訴訟，別的法院都已經判原告輸了，原告還要來告等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求為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
（二）陳怡靜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按，民法第709條之3規定：「（第1項）合會應訂立會單…（第2項）前項會單，應由會首及全體會員簽名，記明年月日，由會首保存並製作繕本，簽名後交每一會員各執一份。（第3項）會員已交付首期會款者，雖未依前二項規定訂立會單，其合會契約視為已成立。」、民法第709條之9規定：「（第1項）因會首破產、逃匿或有其他事由致合會不能繼續進行時，會首及已得標會員應給付之各期會款，應於每屆標會期日平均交付於未得標之會員。但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五、查，原告對於系爭互助會有因會首破產、逃匿或有其他事由致合會不能繼續進行之事實，不為爭執，且有司法院外網可查之公開資訊，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壢簡字第1341號、第1435號判決書查詢兩件可參，可認系爭互助會確實屬於不能繼續進行者，在查無特別約定情況下，僅有未得標會員得向會首及已得標會員請求給付，非可由原告向其所稱已得標會員者求為給付。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合會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4萬元本、息，俱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理由並應添具繕本2件，及繳納第二審上訴費用新臺幣5,955元，並應補繳第一審起訴裁判費新臺幣57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僅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故本件應計算自民國112年1月5日起至起訴前一日即113年4月29日之利息請求，訴訟標的價額包含本金為36萬2,388元，應收3,970元，扣除原告已繳3,400元，尚欠570元），請與第二審上訴費【分開】兩張單據繳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461號
原      告  陳秀珠  
被      告  陳茂裕  
            陳怡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合會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陳怡靜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5日參加以原告為會首之互
    助會（下稱系爭互助會），約定每會會款新臺幣（下同）2
    萬元，會員含會首共33會，採內標制，於每月5日開標，被
    告陳茂裕以其女兒被告陳怡靜名義入會，且於110年1月5日
    以5,800元得標，得標金額50萬0,800元，原告送得標金時被
    告父女均在現場，但被告110年9月5日起未繳死會會款共17
    期34萬元，爰依民法合會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34萬元及自112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陳茂裕：伊不知道原告告的理由是什麼，伊沒有欠原告，
      且這件根本跟伊女兒被告陳怡靜沒關係，伊之前跟原告3
      、4個會了，第1個會用伊的名字，後來用伊女兒的名字，
      會腳是伊。會頭原告沒有來收錢，不是伊不繳，是原告跑
      路了，原告每個死會他都有告，否認原告有把會錢給伊和
      伊女兒，原告提告其他會腳的訴訟，別的法院都已經判原
      告輸了，原告還要來告等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求為
      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
（二）陳怡靜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按，民法第709條之3規定：「（第1項）合會應訂立會單…（
    第2項）前項會單，應由會首及全體會員簽名，記明年月日
    ，由會首保存並製作繕本，簽名後交每一會員各執一份。（
    第3項）會員已交付首期會款者，雖未依前二項規定訂立會
    單，其合會契約視為已成立。」、民法第709條之9規定：「
    （第1項）因會首破產、逃匿或有其他事由致合會不能繼續
    進行時，會首及已得標會員應給付之各期會款，應於每屆標
    會期日平均交付於未得標之會員。但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
五、查，原告對於系爭互助會有因會首破產、逃匿或有其他事由
    致合會不能繼續進行之事實，不為爭執，且有司法院外網可
    查之公開資訊，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壢簡字第1341
    號、第1435號判決書查詢兩件可參，可認系爭互助會確實屬
    於不能繼續進行者，在查無特別約定情況下，僅有未得標會
    員得向會首及已得標會員請求給付，非可由原告向其所稱已
    得標會員者求為給付。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合會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4萬元
    本、息，俱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
、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理由並應添具繕本2件，及繳納第二審上訴費用新臺幣5,9
55元，並應補繳第一審起訴裁判費新臺幣570元（依民事訴訟法
第77條之2第2項，僅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
，不併算其價額，故本件應計算自民國112年1月5日起至起訴前
一日即113年4月29日之利息請求，訴訟標的價額包含本金為36萬
2,388元，應收3,970元，扣除原告已繳3,400元，尚欠570元），
請與第二審上訴費【分開】兩張單據繳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461號
原      告  陳秀珠  
被      告  陳茂裕  
            陳怡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合會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陳怡靜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5日參加以原告為會首之互助會（下稱系爭互助會），約定每會會款新臺幣（下同）2萬元，會員含會首共33會，採內標制，於每月5日開標，被告陳茂裕以其女兒被告陳怡靜名義入會，且於110年1月5日以5,800元得標，得標金額50萬0,800元，原告送得標金時被告父女均在現場，但被告110年9月5日起未繳死會會款共17期34萬元，爰依民法合會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4萬元及自112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陳茂裕：伊不知道原告告的理由是什麼，伊沒有欠原告，且這件根本跟伊女兒被告陳怡靜沒關係，伊之前跟原告3、4個會了，第1個會用伊的名字，後來用伊女兒的名字，會腳是伊。會頭原告沒有來收錢，不是伊不繳，是原告跑路了，原告每個死會他都有告，否認原告有把會錢給伊和伊女兒，原告提告其他會腳的訴訟，別的法院都已經判原告輸了，原告還要來告等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求為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
（二）陳怡靜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按，民法第709條之3規定：「（第1項）合會應訂立會單…（第2項）前項會單，應由會首及全體會員簽名，記明年月日，由會首保存並製作繕本，簽名後交每一會員各執一份。（第3項）會員已交付首期會款者，雖未依前二項規定訂立會單，其合會契約視為已成立。」、民法第709條之9規定：「（第1項）因會首破產、逃匿或有其他事由致合會不能繼續進行時，會首及已得標會員應給付之各期會款，應於每屆標會期日平均交付於未得標之會員。但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五、查，原告對於系爭互助會有因會首破產、逃匿或有其他事由致合會不能繼續進行之事實，不為爭執，且有司法院外網可查之公開資訊，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壢簡字第1341號、第1435號判決書查詢兩件可參，可認系爭互助會確實屬於不能繼續進行者，在查無特別約定情況下，僅有未得標會員得向會首及已得標會員請求給付，非可由原告向其所稱已得標會員者求為給付。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合會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4萬元本、息，俱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理由並應添具繕本2件，及繳納第二審上訴費用新臺幣5,955元，並應補繳第一審起訴裁判費新臺幣57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僅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故本件應計算自民國112年1月5日起至起訴前一日即113年4月29日之利息請求，訴訟標的價額包含本金為36萬2,388元，應收3,970元，扣除原告已繳3,400元，尚欠570元），請與第二審上訴費【分開】兩張單據繳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